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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绪言 

重要提示 

重要提示：发行人董事会成员或高级管理人员已批准本上市公告书，保证其中

不存在任何虚假、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负个别

的和连带的责任。 

上海证券交易所对本期公司债券上市的核准，不表明对本期债券的投资价值或

者投资者的收益作出实质性判断或者保证。因公司经营与收益的变化等引致的投资

风险，由购买债券的投资者自行负责。 

发行人主体评级为AAA，本期债券评级为AAA；债券上市前，截至2010年12
月31日，发行人的所有者权益合计33,009,414.56万元；债券上市前三个会计年度

（2008年－2010年），发行人净利润分别为8,064.32万元、1,052,306.42万元和

1,230,983.03万元，前三个会计年度实现的年均净利润763,784.59万元，占本次拟发

行公司债券总额1,000,000万元的76.38%，不少于本期债券一年利息的1.5倍。发行人

近期财务指标仍符合相关规定。 

 

第二节 发行人简介 

 

一、发行人概况 

企业名称：北京国有资本经营管理中心 

住所：北京市宣武区槐柏树街2号 

法定代表人：周毓秋 

注册资本：人民币3,000,000.00万元 

企业类型：全民所有制 

经营范围：投资及投资管理；资产管理；组织企业资产重组、并购 

发行人是以国有资本经营和国有股权管理为重点，以国有资本的证券化和价值

最大化为目标的投融资主体。发行人的主要定位是：实现北京市委、市政府战略意

图的产业投资主体，以市场方式进行资本运作的融资主体，推动国企改革重组、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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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国有资本有序进退的产业整合主体，促进先导性产业发展和企业科技创新的创业

投资主体，持有整体上市或主业上市企业的股权管理主体，为企业实施债务重组以

及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的服务主体。 

截至2010年12月31日，发行人经审计的资产总额为9,349.90亿元，所有者权益为

3,300.94亿元，其中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为2,167.63亿元。2010年发行人实现营

业总收入4,464.79亿元，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93.14亿元。 

为积极应对全球金融危机所带来的挑战，适应国有企业改革发展新形势对国资

监管体制提出的新要求，筹集更多的资金支持国有经济战略调整，北京市国资委决

定组建国有资本经营与股权管理的主体。 

2008年12月，经报请北京市政府批准（京国资文[2008]76号），北京市国资委

以现金5,000万元和其持有的北京能源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的全部股权、北京市首

都公路发展集团有限公司74.24%的股权、北京医药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的股权，

共计折合人民币3,450,469万元作为出资，注册成立了北京国有资本经营管理中心，

注册资本为3,000,000万元。 

2009年1月，北京市国资委下发通知（京国资[2009]35号），将其持有的5家北

京市属企业（首钢总公司、北京京煤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北京京城机电控股有限责

任公司、北京一轻控股有限责任公司和北京电子控股有限责任公司）的股权划转注

入发行人。 

2009年3月，北京市国资委下发通知（京国资[2009]70号），将其持有的8家北

京市属企业（北京首都开发控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北京汽车工业控股有限责

任公司、中国北京同仁堂（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北京市郊区旅游实业开发公司、

北京京仪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北京祥龙资产经营有限公司、北京粮食集团有限责任

公司和华北京海实业总公司）的股权划转注入发行人。 

2009年10月，北京市国资委下发通知（京国资[2009]326号），将其持有的5家
北京市属企业（北京首都农业集团有限公司、北京一商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北京二

商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北京北辰实业集团公司和北京金隅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的股

权划转注入发行人。 

2010年12月，北京市国资委下发通知（京国资[2010]237号），将其持有的北京

王府井东安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的股权划转注入发行人。 

根据北京市政府的要求，发行人将继续严格执行各项规章制度、不断完善企业

决策机制，并积极推动向股份制过渡、切实完善法人治理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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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股东情况和实际控制人 

发行人为北京市国资委独家出资成立的全民所有制企业，现有注册资本

3,000,000万元。北京市国资委是其出资人和实际控制人，拥有其100%的权益。 

 

 

第三节 本期债券发行概况 

 

一、发行人：北京国有资本经营管理中心。 

二、债券名称：2011年北京国有资本经营管理中心企业债券（简称“11京国资

债”）。 

三、发行总额：人民币100亿元。 

四、债券期限和规模：本期债券分为5年期（品种一）和10年期（品种二）两个

品种。品种一的发行规模为40亿元，品种二的发行规模为60亿元，发行规模共100
亿元。 

五、债券利率：本期债券采用固定利率形式，根据招标结果，5年期（品种一）

的票面年利率为5.00%，10年期（品种二）的票面年利率为5.40%。本期债券品种一

和品种二均采用单利按年计息，不计复利，逾期不另计利息。 

六、发行方式及对象：本期债券以银行间债券市场债券发行系统招标的方式，

通过承销团成员设置的发行网点向境内机构投资者（国家法律、法规另有规定除外）

公开发行。 

七、发行价格：本期债券面值100元，平价发行，以100万元为一个认购单位，

认购金额必须是100万元的整数倍且不少于500万元。 

八、债券形式：本期债券为实名制记账式债券，投资人认购的本期债券在中央

国债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登记托管。 

九、发行期限：本期债券的发行期限为2个工作日，自发行首日起至2011年12
月27日止。 

十、发行首日： 2011年12月26日。 

十一、招标日：发行首日前的第1个工作日，即2011年12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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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公告日：发行首日前的第2个工作日，即2011年12月22日，发行人于当日

公告《2011年北京国有资本经营管理中心企业债券募集说明书》、《2011年北京国

有资本经营管理中心企业债券募集说明书摘要》、《2011年北京国有资本经营管理

中心企业债券发行办法》、《2011年北京国有资本经营管理中心企业债券招标书》、

大公国际资信评估有限公司为本期债券出具的信用评级报告、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

所为本期债券出具的法律意见书等有关文件。 

十三、起息日：自发行首日开始计息，本期债券存续期限内每年的12月26日为

该计息年度的起息日。 

十四、计息期限：本期债券品种一的计息期限自2011年12月26日起至2016年12
月25日止；本期债券品种二的计息期限自2011年12月26日起至2021年12月25日止。 

十五、还本付息方式：采用单利按年计息，不计复利，逾期不另计息。每年付

息一次，到期一次还本，最后一期利息随本金的兑付一起支付。 

十六、付息日：本期债券品种一的付息日为2012年至2016年每年的12月26日（如

遇法定及政府指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1个工作日）；本期债券品种

二的付息日为2012年至2021年每年的12月26日（如遇法定及政府指定节假日或休息

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1个工作日）。 

十七、兑付日：本期债券品种一的兑付日为2016年12月26日（如遇法定及政府

指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1个工作日）；本期债券品种二的兑付日为

2021年12月26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1个工作日）。 

十八、本息兑付方式：通过本期债券证券托管机构和其他有关机构办理。 

十九、承销方式：承销团余额包销。 

二十、承销团成员：联席主承销商为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瑞银证券有

限责任公司、中银国际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分销商为招商

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宏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信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华泰联合证

券有限责任公司。 

二十一、担保方式：本期债券无担保。 

二十二、信用级别：经大公国际资信评估有限公司综合评定，发行人主体信用

等级为AAA，本期债券的信用等级为AAA。 

二十三、上市交易或流通安排：本期债券发行结束后1个月内，发行人将向有关

证券交易场所提出上市或交易流通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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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四、税务提示：本期债券利息收入所得税按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由

投资者自行承担。 

 

第四节 债券的上市与托管 

一、 本期债券上市基本情况 

经上海证券交易所同意，本期债券将于2012年3月16日起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

交易。证券简称“11京资01”和“11京资02”，证券代码“122733”和“122734”。 

经上海证券交易所批准，本期债券上市后可以进行新质押式回购交易，具体折

算率等事宜按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相关规定执行。 

二、 本期债券托管基本情况 

根据登记公司提供的债券托管证明，本期债券100亿元托管在中央国债登记结算

有限责任公司，0亿元托管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并注册登

记至本期债券认购人的帐户。

 

第五节 发行人主要财务状况 
 

本部分财务数据来源于发行人2008年至2010年经审计的合并财务报表。京都天

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对发行人的上述财务报告进行了审计，并出具了“京都天

华审字（2011）第1117号”审计报告，在上述审计报告中，京都天华会计师事务所

有限公司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意见。发行人2011年前三季度的财务报表未

经审计。 

一、发行人最近三年及一期的主要财务数据 

发行人2008-2010年度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项  目 2010 年度/末 2009 年度/末 2008 年度/末 

资产总额 93,499,017.01 76,712,883.89 13,640,116.54 
其中：流动资产 38,081,354.02 30,419,009.95 1,416,364.82 

负债合计 60,489,602.45 48,322,940.78 7,830,002.48 
其中：流动负债 34,391,991.97 26,491,238.14 3,845,862.88 

所有者权益总额 33,009,414.56 28,389,943.10 5,810,114.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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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21,676,296.77 19,421,117.37 4,525,109.77 
营业收入 44,647,905.90 30,731,008.67 1,113,359.74 
投资收益 1,031,644.30 790,593.14 130,518.10 
利润总额 1,800,756.20 1,442,814.14 26,577.94 
净利润 1,230,983.03 1,052,306.42 8,064.32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931,421.33 687,378.21 19,892.90 

 

发行人 2011 年三季度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项  目 2011 年三季度/末 
资产总额 102,592,417.41 
其中：流动资产 42,435,991.75 

负债合计 68,727,219.98 
其中：流动负债 37,996,814.19 

所有者权益总额 33,865,197.43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22,349,060.77 
营业收入 35,695,777.67 
投资收益 916,008.95 
利润总额 1,552,845.38 
净利润 1,118,375.12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889,512.08 

 

二、发行人财务分析 

（一）财务概况 

截至2010年12月31日，发行人资产总额为93,499,017.01万元，其中流动资产

为38,081,354.02万元，占资产总额的40.73%；负债总额为60,489,602.45万元，其

中流动负债为34,391,991.97万元，占负债总额的56.86%；所有者权益总额为

33,009,414.56万元，其中归属于母公司的所有者权益总额为21,676,296.77万元。 

2008年至2010年，发行人实现营业收入分别为1,113,359.74万元、

30,731,008.67万元和44,647,905.90万元，三年平均复合增长率为533.26%；实现利

润总额分别为26,577.94万元、1,442,814.14万元和1,800,756.20万元，三年平均复

合增长率为723.13%；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分别为19,892.90万元、

687,378.21万元和931,421.33万元，三年平均复合增长率为584.26%。 

发行人资产规模和营业收入增长幅度较大，主要原因是2009年1月22日根据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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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市国资委京国资[2009]35号规定，北京市国资委将首钢集团、京城机电、电子控

股、京煤集团、一轻控股划入发行人；2009年3月31日根据北京市国资委京国资

[2009]70号文件规定，北京市国资委将首开集团、北汽控股、同仁堂、郊区旅游、

京仪集团、祥龙公司、粮食集团、华北京海划入发行人；2009年10月28日根据北京

市国资委京国资[2009]326号文件规定，北京市国资委将首农集团、一商集团、二商

集团、北辰集团、金隅集团划入发行人；2010年12月24日，根据北京市国资委京国

资[2010]237号规定，北京市国资委将王府井集团划入发行人。 

发行人资产规模较大，资产负债率水平较为稳定，盈利能力逐年增长，能够保

证本期债券按时还本付息。 

（二）财务构成分析 

发行人2008-2010年末资产负债情况 

单位：万元 
项  目 2010 年末 2009 年末 2008 年末 

资产总额 93,499,017.01 76,712,883.89 13,640,116.54 
其中：流动资产 38,081,354.02 30,419,009.95 1,416,364.82 
      其中：货币资金 14,102,377.18 11,636,593.82 379,930.45 

存货 13,275,833.89 9,653,344.64 329,330.63 
      非流动资产 55,417,662.98 46,293,873.94 12,223,751.73 

其中：长期股权投资 7,866,468.75 5,285,905.74 1,222,686.62 
        固定资产 29,176,680.62 25,058,065.60 7,735,483.48 

在建工程 8,964,666.21 6,987,385.46 1,712,334.73 
负债合计 60,489,602.45 48,322,940.78 7,830,002.48 

其中：流动负债 34,391,991.97 26,491,238.14 3,845,862.88 
      其中：短期借款 11,147,725.35 8,206,000.19 2,706,261.46 

  非流动负债 26,097,610.48 21,831,702.65 3,984,139.60 
  其中：长期借款 15,309,098.94 13,127,380.97 2,991,894.05 
        应付债券 8,460,505.59 6,608,857.93 638,199.04 

      资产负债率 64.70% 62.99% 57.40%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21,676,296.77 19,421,117.37 4,525,109.77 

 
1、资产结构及趋势分析 

随着业务规模的不断发展，发行人资产总额由2008年末的13,640,116.54万元

增长到2010年末的93,499,017.01万元，三年平均复合增长率161.81%。 

发行人资产总额中占比较大的项目为货币资金、存货、长期股权投资、固定资

产、在建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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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货币资金方面，该项余额由2008年末的379,930.45万元增长到2010年末的

14,102,377.18万元，三年平均复合增长率为509.25%；截至2010年末，该项余额分

别占流动资产总额和资产总额的37.03%和15.08%。 

存货方面，该项余额由2008年末的329,330.63万元增长到2010年末的

13,275,833.89万元，三年平均复合增长率为534.91%；截至2010年末，该项余额分

别占流动资产总额和资产总额的34.86%和14.20%。 

长期股权投资方面，该项余额由2008年末的1,222,686.62万元增长到2010年末

的7,866,468.75万元，三年平均复合增长率为153.65%；截至2010年末，该项余额分

别占非流动资产总额和资产总额的14.19%和8.41%。 

固定资产方面，该项余额由2008年末的7,735,483.48万元增长到2010年末的

29,176,680.62万元，三年平均复合增长率为94.21%；截至2010年末，该项余额分别

占非流动资产总额和资产总额的52.65%和31.21%。 

在建工程方面，该项余额由2008年末的1,712,334.73万元增长到2010年末的

8,964,666.21万元，三年平均复合增长率为128.81%；截至2010年末，该项余额分别

占非流动资产总额和资产总额的16.18%和9.59%。 

可见，近三年发行人大部分资产项目均有较大幅度的增长。同时，资产结构得

到不断调整、优化，资产质量稳步提高，有利于保障未来盈利能力的不断提升。 

2、负债结构及趋势分析 

发行人负债总额由2008年的7,830,002.48万元增长到2010年末的

60,489,602.45万元，三年平均复合增长率177.95%。发行人负债总额中占比较大的

项目为短期借款、长期借款、应付债券。 

短期借款方面，该项余额由2008年末的2,706,261.46万元增长到2010年末的

11,147,725.35万元，三年平均复合增长率为102.96%；截至2010年末，该项余额分

别占流动负债总额和负债总额的32.41%和18.43%。 

长期借款方面，该项余额由2008年末的2,991,894.05万元增长到2010年末的

15,309,098.94万元，三年平均复合增长率为126.20%；截至2010年末，该项余额分

别占非流动负债总额和负债总额的58.66%和25.31%。 

应付债券方面，该项余额由2008年末的638,199.04万元增长到2010年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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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60,505.59万元，三年平均复合增长率为264.10%；截至2010年末，该项余额分别

占非流动负债总额和负债总额的32.42%和13.99%。 

综上所述，发行人为支持自身及下属子公司发展，主要通过短期借款、长期借

款、发行债券等方式筹集资金；同时2008至2010年发行人资产负债率分别为57.40%、

62.99%和64.70%，整体负债水平较为稳定，财务结构稳健，抗风险能力良好。 

（三）营运能力分析 

 发行人2008-2010年营运能力指标 

项 目 2010 年 2009 年 2008 年 
存货（万元） 13,275,833.89 9,653,344.64 329,330.63 
应收账款（万元） 2,499,331.97 1,921,691.60 121,296.95 
总资产（万元） 93,499,017.01 76,712,883.89 13,640,116.54 
存货周转率（次） 3.37 5.28 2.81 
应收账款周转率（次） 20.20 30.08 9.18 
总资产周转率（次） 0.52 0.68 0.08 

注：（1）存货周转率=营业成本/存货平均余额； 
   （2）应收账款周转率=营业收入/应收账款平均余额； 

       （3）总资产周转率=营业收入/总资产平均余额 
       （4）2008年期初数以期末值代替 

2008年至2010年发行人存货周转率、总资产周转率先升后降系由于发行人及下

属子公司从事基础设施和重大项目的投资建设，投资规模大、回收期较长导致存货

大幅增长所致，未来随着相关投资项目的完成和运营，发行人营运能力将趋于提高。

在应收账款方面，发行人及下属子公司和客户建立了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不断改

进营运资本管理。总体来看，发行人的营运能力指标始终处于较高的水平，表明发

行人资产的周转速度较快，营运效率较高，资产营运能力良好。 

（四）盈利能力分析 

  发行人2008-2010年盈利能力指标 

单位：万元 

项  目 2010 年 2009 年 2008 年 
营业收入 44,647,905.90 30,731,008.67 1,113,359.74 
投资收益 1,031,644.30 790,593.14 130,518.10 
营业利润 1,461,471.40 1,034,146.25 -58,531.53 
净利润 1,230,983.03 1,052,306.42 8,064.32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931,421.33 687,378.21 19,892.90 
净资产 33,009,414.56 28,389,943.10 5,810,114.06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资产 21,676,296.77 19,421,117.37 4,525,109.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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净资产收益率 4.53% 5.74% 0.44% 
总资产收益率 3.35% 4.82% 2.06% 

注：（1）净资产收益率=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归属于母公司净资产平均余额×100% 
   （2）总资产收益率=（利润总额+财务费用）/总资产平均余额×100% 

（3）2008 年期初数以期末值代替 

2008年到2010年，发行人营业收入分别为1,113,359.74万元、30,731,008.67

万元和44,647,905.90万元，三年平均复合增长率为533.26%；净利润分别为8,064.32

万元、1,052,306.42万元、1,230,983.03万元，三年平均复合增长率为1135.50%；

净资产收益率分别为0.44%、5.74%和4.53%；总资产报酬率分别为2.06%、4.82%和

3.35%。发行人营业收入、净利润等指标大幅增长主要是北京市国资委将北京市下属

国有企业的股权逐步划拨给发行人，因此合并报表反映的营业收入、净利润等指标

增长较快。总体而言，发行人营业收入、营业利润和净利润较2008年都有较大幅度

的增长，显示出发行人优秀的盈利能力，随着下属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及市场占有率

稳步上升，发行人未来的收入及盈利水平均有较大增长潜力。 

（五）偿债能力分析 

 发行人 2008-2010 年偿债能力指标 

项目 2010 年 2009 年 2008 年 
资产负债率 64.70% 62.99% 57.40% 
流动比率 1.11 1.15 0.37 
速动比率 0.72 0.78 0.28 
EBIT（万元） 2,879,899.19 2,249,293.46 286,850.73 
利息保障倍数  2.67 2.79   1.10 

注：（1）资产负债率=负债总额/资产总额 
   （2）流动比率=流动资产/流动负债 
   （3）速动比率=（流动资产-存货）/流动负债 
   （4）EBIT=利润总额+利息支出(列入财务费用的利息支出)  

       （5）利息保障倍数= EBIT/利息支出(列入财务费用的利息支出) 

2008 年至 2010 年发行人流动比率分别为 0.37、1.15 和 1.11；速动比率分别为

0.28、0.78、0.72。从短期来看，发行人有较为稳定的偿债能力和资产流动性，偿

债风险较小。此外，由于发行人及其下属企业历来与银行保持了良好的合作关系，

具备充足的信用额度，因此发行人具有较高的偿还债务及兑付能力。 

2008 年至 2010 年发行人资产负债率分别为 57.40%、62.99%和 64.70%；EBIT

分别为 286,850.73 万元、2,249,293.46 万元和 2,879,899.19 万元；利息保障倍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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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为 1.10、2.79 和 2.67。从长期来看，发行人财务结构比较稳健，具有较强的

抗风险能力和偿债能力，可支撑各项债务的按时偿还。 

（六）现金流量分析 

 发行人 2008-2010 年度现金流量情况 

   单位：万元 

项  目 2010 年度 2009 年度 2008 年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58,365.06 2,531,591.52 172,452.45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7,760,736.61 -2,491,823.87 -1,181,869.81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9,305,932.30 11,039,067.48 1,388,796.21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1,980,418.75 11,092,022.57 379,844.76 

 

2008 年至 2010 年发行人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分别为 172,452.45 万

元、2,531,591.52 万元和 458,365.06 万元，发行人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存在一定波动，主要原因是与发行人主营业务有关的成本大幅增加所致。 

2008 年至 2010 年发行人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分别为-1,181,869.81

万元、-2,491,823.87 万元和-7,760,736.61 万元，其主要原因是发行人近几年用于

构建固定资产、在建工程的支出大幅增加。 

2008 年至 2010 年发行人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 1,388,796.21 万元、

11,039,067.48 万元和 9,305,932.30 万元。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正值，

显示出发行人能够通过直接和间接融资渠道为持续稳定扩张提供资金支持，整体筹

资能力较强。 

发行人 2008 年至 2010 年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分别为 379,844.76 万元、

11,092,022.57 万元和 1,980,418.75 万元。发行人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能为

本期债券的按时足额还本付息提供良好的支撑。 

综上可以看出，发行人通过经营活动获取的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充足，虽然近几

年投资活动现金流出较大，但从长期来看，项目投资收益的逐步体现将会对发行人

生产经营的稳定性提供重要保障，并进一步提升发行人的盈利能力，确保发行人未

来现金流的稳定性。同时，合理的筹资规划满足了经营和投资的资金需求，促进了

发行人主营业务的发展，为发行人整体盈利能力的提高打下了基础，较好地保障了

发行人的偿债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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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节 本期债券的偿付风险及偿债保证措施 
 

经大公国际资信评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公国际”)综合评定，发行人主体

信用等级为 AAA，本期债券信用等级为 AAA。该级别反映了本期债券偿还债务的能力

极强，基本不受不利经济环境的影响，违约风险极低。该等级是大公国际基于对国

管中心的运营环境、经营竞争状况、财务实力等因素综合评估确定的。 

一、评级报告内容概要 

（一）评级结论 

大公国际认为，北京国有资本经营管理中心是北京市政府以市场方式进行国有

资本经营管理的市属大型控股企业，业务范围涉及钢铁、能源、基础设施、电子信

息、机械制造、医药、房地产、轻工业等领域。评级结果反映了北京市经济实力和

财政实力雄厚，国管中心在北京经济运行中地位不断增强、业务涉及多个行业有利

于分散经营风险且下属主要企业规模大实力强、国管中心收入及利润水平不断提高

等优势；同时也反映了国管中心业务涉及多个行业面临不同行业风险、国管中心负

债率增加等不利因素。综合分析，国管中心偿还债务的能力极强，本期债券到期不

能偿付的风险极小。 

预计未来 1～2年，随着新、扩建项目逐步达产达效，国管中心生产规模将进一

步扩大。大公国际对国管中心的评级展望为稳定。 

（二）主要优势或机遇 

1、北京市经济实力和财政实力雄厚，为国管中心各项经营业务提供良好环境； 

2、随着北京市国资委对国管中心国有资产不断划转，国管中心在北京经济运行

中地位不断增强； 

3、国管中心下属主要企业规模较大，实力较强； 

4、国管中心业务涉及钢铁、制造、商业及房地产等多个行业，整体上有利于分

散经营风险； 

5、国管中心收入及利润水平不断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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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主要风险或挑战 

1、国管中心业务涉及多个行业，钢铁产能过剩、汽车行业竞争加剧、房地产近

期调控措施加大等因素会给国管中心未来经营带来影响； 

2、国管中心目前主要依靠债务融资来支持不断扩大的投资规模，资产负债率有

所上升。 

二、偿债保障措施 

（一）发行人良好的盈利能力是本期债券还本付息的基础 

发行人2008年至2010年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分别为19,892.90万元、

687,378.21 万元和 931,421.33 万元，最近三年平均可分配利润足以支付本期债券

一年的利息，盈利能力增长趋势明显，为本期债券按时还本付息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二）发行人强大的综合实力和优良的资信为债券还本付息提供进一步保障 

发行人下属企业经营业绩良好，投资回报率较高。通过对各下属企业的投资，

发行人得以实现稳定的收益。发行人还将根据市场形势的变化，不断改进管理方式，

努力降低融资成本，改善债务结构，优化财务状况，为本期债券的偿还奠定坚实的

基础。此外，发行人及下属企业资信状况良好，与多家商业银行均建立了长期稳定

的信贷业务关系。因此即使本期债券兑付时遇到突发性的资金周转问题，发行人也

可以通过银行的资金拆借予以解决。 

（三）良好的募集资金投向为本期债券到期偿还提供了保障 

本期债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成后，将提高发行人业务领域的核心竞争力和盈

利水平。此外，发行人将进一步加强建设项目的内部管理，提高资金使用效率，以

降低经营成本，保证项目投入生产后的预期收益，为本期债券的偿付提供稳定的收

入保障。 

（四）有效的风险控制机制为本期债券的偿还提供制度保障 

发行人按照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健全了管理体制，逐步形成了一套适应市场

经济需要的管理制度。发行人完善的治理结构和较强的风险控制能力为本期债券偿

还提供了制度保障。发行人将进一步提高管理和运营效率，严格控制资本支出，尽

可能地降低本期债券的兑付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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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七节 债券跟踪评级安排说明 
 

自评级报告出具之日起，大公国际将对北京国有资本经营管理中心进行持续跟

踪评级。持续跟踪评级包括定期跟踪评级和不定期跟踪评级。 

跟踪评级期间，大公国际将持续关注受评主体外部经营环境的变化、影响其经

营或财务状况的重大事项以及受评主体履行债务的情况等因素，并出具跟踪评级报

告，动态地反映受评主体的信用状况。 

跟踪评级安排包括以下内容： 

（1）跟踪评级时间安排 

定期跟踪评级：大公国际将在债券存续期内每年出具一次定期跟踪评级报告。 

不定期跟踪评级：不定期跟踪自本评级报告出具之日起进行。大公国际将在发

生影响评级报告结论的重大事项后及时进行跟踪评级，在跟踪评级分析结束后下 1

个工作日向监管部门报告，并发布评级结果。 

（2）跟踪评级程序安排 

跟踪评级将按照收集评级所需资料、现场访谈、评级分析、评审委员会审核、

出具评级报告、公告等程序进行。 

大公国际的跟踪评级报告和评级结果将对受评主体、监管部门及监管部门要求

的披露对象进行披露。 

（3）如受评主体不能及时提供跟踪评级所需资料，大公国际将根据有关的公开

信息资料进行分析并调整信用等级，或宣布前次评级报告所公布的信用等级失效直

至受评主体提供所需评级资料。 

 

第八节 发行人近三年是否存在违法违规情况说明 

 

截至本上市公告书公告之日，发行人最近三年在所有重大方面不存在违反适用

法律、行政法规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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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节 募集资金运用 
 

一、募集资金用途情况介绍 

本期债券募集资金用途一览表 

  单位：万元 
一、固定资产项目投资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业主 项目 
总投资 

使用募集 
资金额度 

1 京石二通道（大苑村～市界段）高

速公路工程 北京市首都公路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1,230,000.00 650,000.00

小 计 650,000.00
二、偿还银行贷款 150,000.00
三、补充营运资金 200,000.00
合 计  1,000,000.00

 

        （一）固定资产投资项目 

发行人拟将本期债券募集资金中的 650,000 万元用于京石二通道（大苑村～市

界段）高速公路工程的建设。 

（1）项目核准情况 

该项目已经北京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于2010年8月26日以“京发改[2010]1518

号”文核准同意。 

（2）项目概况 

该项目业主为北京市首都公路发展集团有限公司，项目总投资不超过 123 亿元。

该项目为西起市界，向东经大石窝镇、长沟镇、韩村河镇、石楼镇、阎村镇、燕房

组团及青龙湖镇，东至大苑村（西六环路以东 1.1 公里处），与六环路及京良路相接。

道路全长 51.4 公里。按双向六车道高速公路标准建设，设计速度 120km/h。全线设

置互通式立交 8座，分离式立交 13 座，跨河桥 14 座，隧道 2座。 

（3）项目实施进度 

该项目目前正处于拆迁阶段，累计投入 11 亿元，预计 2013 年底竣工。 

（二）偿还银行贷款 

发行人拟将本期债券募集资金中的 150,000 万元用于偿还下属子公司银行贷

款，从而有利于发行人及其下属子公司进一步优化融资结构并降低融资成本。上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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偿还贷款安排已获得有关贷款银行的书面同意。 

（三）补充营运资金 

发行人拟将本期债券募集资金中的 200,000 万元用于补充中心营运资金，满足

中心在日常生产经营过程中对营运资金的需求，降低融资成本，为中心的发展提供

有力的支持，保证中心生产经营活动的顺利进行。 

二、募集资金使用计划及管理制度 

（一）募集资金使用计划 

发行人将严格按照本募集说明书约定的用途使用本期债券募集资金，并将根据

项目实际进展情况，按需要逐步投入募集资金，确保募集资金的使用科学合理。 

（二）发债募集资金管理制度 

发行人已根据国家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制定了完善的资金管理计划，并对本

期债券募集资金进行集中管理和统一调配。发行人将严格按照募集说明书约定的用

途使用募集资金，实行专款专用；同时，禁止任何法人、个人或其他组织及其关联

人非法占用募集资金。 

本期债券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将由发行人指定专门部门进行日常监督，对募集资

金支取及使用情况进行不定期检查核实，并将检查核实情况报告发行人高管人员，

保证募集资金使用的有效性和安全性。 

 

第十节 有关当事人 
 

一、发行人：北京国有资本经营管理中心 

住所：北京市宣武区槐柏树街 2号 

法定代表人：周毓秋 

联系人：辛涛 

联系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7号英蓝国际金融中心 8层 805 

电话：010-66290055 

传真：010-66290599 

邮政编码：1000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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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承销团 

（一）联席主承销商 

1、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北京市朝阳区安立路 66 号 4 号楼 

法定代表人：王常青  

联系人：黄凌、晏志凡、谢常刚、赵筱露、耿华、张春晖、陈友新、张全、杨

莹 

联系地址：北京市东城区朝内大街 188 号 

电话：010-85130658、010-85130665、010-85130793 

传真：010-65185233 

邮政编码：100010 

2、瑞银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7号英蓝国际金融中心 12 层、15 层 

法定代表人：刘弘 

联系人：杨艳萍、项伊南、俞恒琦、贾楠、申文波、郑凡明、李沛 

联系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7号英蓝国际金融中心 15 层 

电话：010-58328888 

传真：010-58328954 

邮政编码：100033 

3、中银国际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上海市浦东银城中路 200 号中银大厦 39 层 

法定代表人：许刚 

联系人：刘勇、吴荻、康乐 

联系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28 号盈泰中心 2号楼 15 层 

电话：010-66229000 

传真：010-66578973 

邮政编码：100033 

4、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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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所：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 7088 号招商银行大厦第 A层 

法定代表人：王东明 

联系人：刘忠江、张韩、戴一帆、王艳艳 

联系地址：北京市朝阳区亮马桥路 48 号中信证券大厦 22 层 

电话：010-60833515 

传真：010-60833504 

邮政编码：100125 

（二）分销商 

1、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深圳市福田区益田路江苏大厦 38-45 层 

法定代表人：宫少林 

联系人：汪浩、张华、肖陈楠 

联系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甲 9号金融街中心 7层 

电话：010-57601920、010-57601917、010-57601915 

传真：010-57601990 

邮政编码：100140 

2、宏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乌鲁木齐文艺路 233 号宏源大厦 

法定代表人：冯戎 

联系人：王慧晶、詹茂军 

联系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 19 号 

联系电话：010-88085128 

传真：010-88085129 

邮政编码：100033 

3、信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北京市西城区闹市口大街 9号院 1号楼 

法定代表人：高冠江 

联系人：廖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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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闹市口大街 9号院 1号楼 4层 

联系电话：010-63081064 

传真：010-63081061 

邮政编码：100031 

4、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深圳市福田区中心区中心广场香港中旅大厦第五层（01A、02、03、04）、

17A、18A、24A、25A、26A 

法定代表人：马昭明 

联系人：杨思思、秦立欢 

联系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银城中路 68 号时代金融中心 45 楼固定收益部 

联系电话：010-68085588、021-68498525 

传真：021-68498603 

邮政编码：200120 

三、托管人：中央国债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10 号 

法定代表人：刘成相 

联系人：田鹏 

联系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10 号 

电话：010-88087971 

传真：010-88086356 

邮政编码：100033 

四、审计机构：京都天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住所：北京市朝阳区建国门外大街 22 号赛特广场五层 

法定代表人：徐华 

联系人：关黎明、奚大伟、童登书、郑建彪、杨志 

联系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建国门外大街 22 号赛特广场 4层 

电话：010-85665588 

传真：010-85665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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邮政编码：100004 

五、信用评级机构：大公国际资信评估有限公司 

住所：北京市朝阳区霄云路 26 号鹏润大厦 A 座 2901  

法定代表人：关建中  

联系人：孙洪罡 

联系地址：北京市朝阳区霄云路 26 号鹏润大厦 A 座 2901 

电话：010-51087768 

传真：010-84583355 

    邮政编码：100125 

六、发行人律师：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  

住所：北京市西城区丰盛胡同 28 号太平洋保险大厦 10 层 

负责人：朱小辉 

联系人：朱小辉、周倩 

联系地址：北京市西城区丰盛胡同 28 号太平洋保险大厦 10 层 

电话：010-57763888 

传真：010-57763777 

邮政编码：100032 

 

第十三条  备查文件  

 

一、文件清单 

1、国家有关部门对本期债券发行的批准文件； 

2、《2011年北京国有资本经营管理中心企业债券募集说明书》； 

3、《2011年北京国有资本经营管理中心企业债券募集说明书摘要》； 

4、发行人2008年至2010年审计报告及最近一期财务报告； 

5、债权代理协议及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 

6、大公国际资信评估有限公司为本期债券出具的信用评级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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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为本期债券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投资者可到前述发行人或主承销商住所地查阅本上市公告书全文及上述备查文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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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2011年北京国有资本经营管理中心企业债券上市公告书》之盖

章页。） 

 

 

 

 

 

 

 

 

 

 

北京国有资本经营管理中心 

（公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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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2011年北京国有资本经营管理中心企业债券上市公告书》的

盖章页。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公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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